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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南投分事務所 

服務使用者申訴處理要點 
2023年 9月 19 日公布 

2024年 6月 25 日修訂 

一、 為保障本中心服務使用者權益，提供公平之申訴管道，特制定本處理要點。 

二、 本處理要點所稱之服務使用者，係指申請或接受本中心各項服務之個人、團體

或社區。 

三、 本中心收到申訴單後，根據申訴案件內容，由中心主任召集相關人員成立調查

小組。 

四、 申訴對象： 

1.凡申請或接受本中心服務而權益受損之對象或其相關人。 

2.凡對本中心服務方案、經辦業務、行政措施有具體興革建議者。 

3.凡服務輸送過程中權益受損之機構。 

五、 申訴流程 

 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  案 

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

調查小組 10 日內提出報告 

回覆申訴人 再 申 訴 

本中心調查小組 
＋ 

外界公正人士 
（律師、專家等） 

當事人或相關人提出申請 

申訴信(含會本部及本中心) 

親自面談 

信函 

電話 

結   案 

滿意 

不
滿
意 

回覆申訴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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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服務使用者申請程序 

1.申訴管道：電話、信函（含官網、傳真及電子郵件）、親自面談等方式 

2.受理申訴者：會本部及本中心全體員工 

3.應備文件： 

(1)身份證件（身份證或戶口名簿） 

(2)權益受損之相關資料證明 

(3)個案申訴單 

七、本要點經主督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改時亦同。 


